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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教建字〔2024〕21 号 

 
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83 号建议的 

答  复 
 

毕婷婷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我市专门学校建设的建议》已收

悉，衷心感谢您对我市专门教育的关心和支持，对您这种高度

的责任感和参政议政意识，我们深表敬意。经局办公会研究同

意，现对你的建议答复如下： 

市教育局接到《关于加快推进我市专门学校建设的建议》，

第一，对建议进行认真研判，明确责任科室。组织了相关业务

科室对您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判。您提出来的早一天办好专门

学校，多接收一个孩子，就能挽救一个家庭。市教育局认为您

的判断非常切合实际，并明确政策法规科牵头推进此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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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市领导带队，组织团队外出考察学习专门教育。政策法

规科与您积极对接，得知您要求此项工作要有实质性的进展。

市教育局决定向先进的专门学校去学习。市教育局邀请市领导

带队，去先进的地方开展专门教育的学习。2024 年 6 月 24-26

日，市人大副主任欧阳瑞丰带队赴成都五十二中和贵阳四十五

中学习专门教育；2024 年 10 月 10-11 日，副市长杨胜跃带队去

岳阳春雷学校学习。市教育局相关业务科室就专门教育委员会

的运行机制、专门教育的内涵发展、教师队伍建设和质量评价

办法等，进行了深入学习。第三，积极与代表对接，将工作的

进展情况与遇到的困难及时告知代表。政策法规科在推进此项

工作的过程中，一直与您积极对接，及时告知您推进专门学校

建设中的进展和困难。在您的建议和指导下，我们尽全力推进

公办专门学校建设的工作上市政府常务会，积极争取省级专项

资金，积极与市委编办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等

部门对接；联合相关部门对民办专门学校开展联合验收，高标

准把关学校的开学要求。 

    毕代表，这项工作在您的支持和指导下，进展顺利，我们

也会将后续的每一步工作的进度，及时报告您。 

现就我市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有关情况汇报

如下： 

一、建设背景 

法律有规定。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行的《预防未成年人犯

罪法》第六条规定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，对有严重不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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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。政策有依据。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

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

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20 号）指出：“各级党委政府、

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法治思维，分类设置建设专门学校，推动专

门教育与治安管理处罚、刑事处罚等配套衔接”。考核有要求。

湖南省学安委《2024 年度市州校园治安防控和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考评细则》明确，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纳入了考

核范围。2024 年省委依法治省办将“推动尚无公办专门学校的

市州在 2024 年底之前至少启动建设一所公办专门学校，到 2025

年底每个市州均办好一所公办专门学校”作为“法治为民办实

事”项目予以重点推进。 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成立了公办工作专班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、市委

政法委书记何恩广为组长,副市长杨胜跃、唐文发为副组长,市教

育局为牵头单位，市委政法委、市委编办、市财政、市公安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发改委、市资规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消

防支队等相关单位为成员的市级筹建工作专班。 

（二）进行了公办专门学校的选址踏勘。按照盘活利用闲

置教育资产办学的工作思路，对全市闲置校舍进行了系统盘点，

并实地踏勘了芦淞区五里墩学校，石峰区龙头铺中学、市十二

中、兰亭学校，天元区太阳宫学校等学校。综合考虑地理位置、

学校面积、改造成本等因素，在充分征求相关领导和部门意见

的基础上，初步选定以市十二中为基础建设公办专门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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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启动了公办专门学校筹建工作。市教育局与相关部

门就经费、用地、编制、人员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协商对接，达

成了统一意见。市规划设计院对学校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和概算

工作，正在准备项目立项等前期工作。目前，公办专门学校推

进的难点在于没有经费来源。市教育局正在积极争取省级专项

资金。 

（四）审批成立了一所民办专门学校并开始招生。通过前

期的实地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风险评估、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审

核工作，市教育局审批成立了一所民办专门学校（株洲市启航

辅导学校）。办学地址在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株木村（原株洲市

天元区三门镇株木完全小学），占地面积 5328 平方米，建筑面

积 2408 平方米。学校校长叫成英姿，是建宁中学退休的老师。

教师总量 21 人，专任教师 8人，教官 8人，心理辅导人员 2人，

其他管理人员 4人。通过验收合格后，学校 2024 年 9 月 28 日

开始在招收学生，目前有 14 名学生（警送生 13 人，家送 1 生

人）。学校开展了相关制度建设，制定了学校办学章程，形成了

《株洲市启航辅导学校制度汇编》。市教育局指导学校做好课程

设置、日常管理、学生管理以及教职工队伍建设等工作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（一）推动公办专门学校上市政府常务会。争取省级资金

的同时，尽快推动立项和前期的相关工作。争取 2025 年底前建

成开学。 

（二）出台《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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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办法》。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，出台市级层面的实施办法，推

动我市专门教育的规范发展。 

（三）恢复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机构，以市专门教育

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尽快召开第一次会议，以会议纪要的方式明

确成立专门教育专家库。 

 

承办负责人：田  灿  

承  办  人：谭  望   

联 系 方 式：158863226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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